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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念，始终跟党走

回望历史，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苦
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彼时，那群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青年，代表着全国50
多名党员出席党的一大，酝酿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先锋力量。“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在致友人书信中写下这番誓言的周恩来当时只有24岁。“保卫华北”，抗日救亡
期间，在青石上刻下这四个字时，陆平和赵德尊不过20岁出头。“我要把有限的
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在日记里决意走一条奉献之路的雷锋
才21岁……回望历史，我们总能发现，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但青春的力量在接续奋
斗中始终激荡。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就要树立同心同
向的理想信念，保持“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自觉意识，弘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
无畏精神，迸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跟随党的步伐，听从党的指挥，
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在行动上紧跟中央，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纲
领和政治路线。紧扣检察工作职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努力争当时代新人。

心系人民，站好人民立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我
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从未脱离过人民群众，把“人民”二字写进自己的旗帜，
印刻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

从谷文昌“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到孔繁森“远征西涯整十
年，只为万家能团圆”，再到王继才“家就是岛，我会一直守到守不动为止”……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满怀公仆情怀，为人民幸福，勇往直前以赴之，艰苦奋斗
以求之，殚精竭虑以成之。青年一代承载着党和国家的寄托与希望，肩负着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与担当。青年干部就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
踏实地，牢固树立为民服务意识，主动将个人之小我融入祖国人民之大我中，以
人民之心为心，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实践中不断提升为民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依然记得，2010年大学毕业刚进入检察系统工作时，面对来访的群众，没有
群众工作经验的我总是试图用课本上学到的法条去解决问题，但带我的前辈说

“和老百姓沟通，要多听他们说，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讲，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想
问题，要有耐心、真心和爱心”。前辈说的这句话，他警告我，我至今记忆犹新，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必须始终站好人民立场。

作为一名青年干警，要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立场践行青春使命，在躬身
为民中肩负时代重任，厚植爱民情、培铸为民心，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始
终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心全意办好群众关心的大事小事，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忠诚担当，履行岗位职责

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在党的历史上经历了数
次变化，但“永不叛党”是不变的内容。作为一名检察干警，最重要的是要忠诚。

政治上忠诚，时刻保持一颗对党忠诚之心，自觉把做到“两个维护”贯穿工
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政治道路上的“扛旗者”和“明白人”。

思想上忠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在真
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懂弄通中做到知行合一。

行动上忠诚，在“众声喧哗”之际保持清醒，在“急难险重”面前勇于担当，自
觉担事干事，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在重大价值取向
上要旗帜鲜明，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在重大考验面前要立场坚定，真
正做到在关键时刻让组织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

要坚持“改革创新、勇创一流”的工作理念，坚持“宽严相济、公正高效”的办
案理念，坚持“忠诚担当、廉洁奉公”的服务理念。要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认真负责的态度、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切实履行
好自己的职责，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奋发上进，勇当奔涌后浪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要争做不断提升自我的时代青年。中国的航天
梦想、中国的脱贫攻坚，乃至中国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推广，都是我们自己不
断摸索、努力与坚守的成果。

我们青年干部，要从国家的自强自立中，找准人生坐标，要深刻认识到，我
们不能像井底之蛙一般目光短浅，亦不能以庸懒散的态度虚掷光阴，而应以

“今日之我优于昨日之我，明日之我优于今日之我”不断鞭策自己，不断提升综
合素养。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不断推进，新的法律问题和挑战不断涌现。

青年检察干警要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学习自贸港相关政策
法规，掌握国际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基本知识，提升处理复杂案件的能力。

同时还要培养创新思维，勇于探索未知领域，不断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
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努力成为行业骨干和青年先锋，为服务和保障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靠少年，努力与天争。”在这个伟大的历史
机遇期，在我们青年干警的人生“黄金期”，生逢其时，只争朝夕，以青春之我，
勇于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用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业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去诠释、讲好海南自贸检察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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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
的使命与机遇，而当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

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
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在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
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
当的青春篇章。”在这万象更新、充满希望的时代里，
在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奋斗成为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激励着广大青年勇立潮头，书写
属于自己的华彩篇章。作为一名青年检察干警，生
逢其时，奋斗正当时。

增设调解员参与司法调解的法定程序，实行由
法官主持、法官与双方当事人所选定的调解员组成
调解合议庭，在查清事实、释法明理的基础上，促使
双方当事人之间设法达成调解协议，以快捷、和顺地
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经过调解，即使达不成调解
协议，由于调解是当事人事先自愿选择或同意的，调
解过程也能起到查明事实或接近查明事实的效果，
在此基础上再由主持调解的法官依法予以裁判，可
以实现以少的时间、少的司法资源尽快化解纷争、解
决争议的社会效果。

调解员参与的司法调解，不同于由人民调解组织
或专业调解组织所进行的调解，一旦选择或同意启动
调解员参与司法调解的程序，司法人员和双方当事人
都要受到程序的规范和约束，因为法定的调解程序是
以司法本身所具有的国家强制力为支撑的。虽然如
此，调解员参与的司法调解也不同于司法审判，双方当
事人在所纷争的事项上能否通过调解达成一致的协
议，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选定的调解员调解的基础上
自主决断，即使调解合议庭提出了解决纠纷的建议方
案，双方当事人仍可拒绝接受。这又使司法调解与商
事仲裁区别开来，因为主持调解的法官不由当事人选

定，而是受案法院指派。正因如此，才使有必要在传统
的人民调解、专业调解和商事仲裁之外，设置专门的调
解员参与司法调解程序。增设解员参与司法调解程
序，使新型的司法调解既具有了传统的人民调解、专业
调解、行业调解的优势，又具有仲裁程序的优点，同时
又以司法审判的最终解决为支撑。法律程序简便、当
事人的自主性得到充分释放，又可实现少花钱、少费时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

调解员参与司法调解程序的设置，将调解员的
调解融入了司法的程序，在调解纠纷时，既要按照风
俗人情和道德情理予以分析和劝说，又要从法律追
求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维度予以衡量，既发挥了社会
解纷力量来自社区村居掌握“家长里短”的优势，又
将社情民意依托在司法审核或者司法审判的平台。
应该说，在此基础上双方当事人取得的共识、达成的
协议，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法理情的融合。

在人民调解和专业调解的实践中，在有些案件
中，为尽早了结纷争，可能存在忽视法律的风险。因
此，推进新时期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
的事业，注意纠纷解决的合法性，理应成为公正司法
应予关注的范畴。

增设调解员参与司法调解程序的法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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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带来的观念变化和利益分化，伴随国家法
治事业的进步和社会公众法治意识的日益增强，使社会治理面临

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全国法院案件数量的持续大幅增长就是其中之一。
化解“案多人少”的困境，既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形适当地增加法院的编制
和补充司法人员，更需要通过改革，从体制机制上予以应对。

面对新时期的种种纠纷，传统的人民调解和适
应新形势的各种专业调解、行业调解都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也都呈现出了法治前行过程中的一些新特
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新时期的不少矛盾纠纷，在
人民调解专业调解成功后，还出现了当事人又申请
司法确认，以借助国家公权力的权威来保障调解协
议的遵守和履行。如此一来，一件调解成功的案件，
既动用了社会的调解资源，也动用了国家的司法资
源，争执的当事人还辗转于调解过程与司法确认之
间，出现了“1+1>2”的局面。此外，法院关于委派调
解和委托调解的实践探索，虽然在快速化解当事人
的纷争，实现法院案件的繁简分流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但从有效配置社会调解资源和司法资源、
实现化解纠纷整体高效的方面思考，委派调解和委

托调解也存在程序上简便不够、效率需要提升的必
要。例如，对于经过法院委派调解、在法官指导下达
成的调解协议，还需要由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人
民调解法等法律再申请司法确认的做法，就显得有
点不够便捷。

鉴于此，有必要在已经实行的法院委派调解和
委托调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各种专业调
解的功能，按照探索调解与裁判适当分离，缓解审判
压力的思路和要求，完善现有调解程序的规范设计，
在现有民事诉讼法中增设“调解员参与司法调解”的
程序保障，将进入法院的所有纠纷纳入司法解决的
机制，使争执的双方当事人、受理案件的司法人员都
受到法定程序的约束和保障，既助力尊法敬法风尚
的培育，又彰显国家司法的权威和严肃。

增设调解员参与司法调解程序的必要性

司法中，调解与审判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基于当
事人的自愿。对于进入基层法院流程的民事案件，当
事人自愿选择调解与否，应该是进行司法中调解与否
的前提。对于当事人没有选择或者不同意调解的案
件，受理案件的基层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裁判，裁判的
结果并不依赖于当事人是否自主选择或者是否同意，
完全是受案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结果。对于当事
人选择调解或者同意调解的案件，案件涉及的法律上
权利的分享和法律上义务的分担，主要取决于当事人
的协商同意和自主处分，受案法院的司法人员主要是
主持调解、对争执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法律审查，
最后由受案法院出具司法调解书。由此决定，调解员
参与司法中调解的程序安排，应该以保障案件当事人
是否自主自愿选择调解为前提来展开。

调解员参与调解程序的设置思路，在遵循当事人
自愿选择或者同意司法中调解的同时，也应准许当事
人选择参与自己案件调解的调解员，以实现调解解决
纠纷的彻底自主自愿。为此，就需要在现行的关于人
民陪审员名册、仲裁员名册、特邀调解员名册规则的基
础上，完善现行人民调解员、各专业调解员、特邀调解
员的管理规则，并要求所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各专业
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也要修订规则并设置各自的
调解员名册，为当事人选择调解员提供支撑。当事人
选择司法中调解后，原告一方首先在调解员名册中选
定一名或两名调解员，被告方在应诉前也在调解员名
册中选定一名或两名调解员，之后，由受理案件的基层
法院或其派出法庭的法官主持并与双方当事人选定
的调解员组成调解合议庭，对案件进行调解。

对于调解员参与司法调解程序调解的案件，争
议的事实部分由当事人选定的调解员判断并认定，在
此基础上，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由法官进
行合法性审核。法官经过合法性审核后，对于符合法
律规定的调解协议，依法确认其效力，并由受案法院出

具结案的司法调解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事
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不按司法调解书履行约
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对于违反法律的调解协议，法官依法确认调解协
议无效，允许调解员重新调解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重
新达成调解协议。变更后的调解协议或者重新达成
的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的，依上述原则办理；变更后
的调解协议或者重新达成的调解协议仍然违反法律
的强制性规定的，法官依法否决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并由法官依据调解员认定的事实直接作出判决，无需
当事人再另行提起诉讼。

由于调解是双方当事人事先依照法定程序自愿
选择或同意的，主持调解的法官在双方当事人选定
的调解员查明事实基础上作出的裁判，应该实行一
裁终局，不再允许上诉。这样设计，在尊重当事人诉
权（如程序选择权、申请回避权等）的同时，兼备了调
解与裁判的优势。按照这种程序调处的案件，既可
实现司法审判资源与社会调解资源的融合和有效利
用，又能避免当事人在调解与司法之间的“往返”，还
能提升纠纷的处理效率，并减少调解人员、司法人员
以及当事人共同的“诉累”。

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的解纷资源，实现更多的简
易案件从审判分流，在调解员名册管理方面也要再
立新规并明确，当事人可以在各类调解员名册和已
经存在的人民陪审员名册和各类仲裁员名册中自主
选定充任司法调解的人员；同时明确，位列各类调解
员名册、人民陪审员名册和各类仲裁员名册的人员
也要在可能的情况下接受选择。在上述名册中被选
定并接受调解的人员参与司法调解的费用补助，可
分类别予以解决：一种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
财政经费解决，如“以案定补”等方式；另一种是在法
院依规定收取的诉讼费中，由受案法院按一定比例
支付给参与司法调解的调解员。

调解员参与司法调解的程序安排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本文节选其著作《司法公正——规则研究与法理思考》，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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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干警、2025年春季学期海南省委党校中青二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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